
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对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中瑞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瑞诚”）对广东泉为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泉为科技”）2025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了审计，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对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事项内容

1、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2026 年 3 月 2 日，泉为科技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褚一凡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调查尚

未有结论。

2、与安顺光伏电站相关的预付款项、预收款项的商业合理性及可回收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 4、5、20 所述，2025 年 8 月至 10 月，泉为科技公司子

公司山东泉为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为电力公司”）向发包方普定县

联鑫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定联鑫能源公司”）支付保证金 4,500.00

万元；2025 年 9 月至 12 月，普定联鑫能源公司向泉为电力公司预付设备款、建

设用地费等总计 71,830,568.35 元。2025 年 9 月 13 日，泉为电力公司向发包方

普定联鑫能源公司母公司安顺现代联鑫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启动资金

4,000.00 万元。

2026 年 1 月 22 日，由于安顺光伏电站项目尚处于土地流转阶段，联合体牵

头方中国电建集团江西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已向普定联鑫能源公司提议协商

解除 EPC 总承包合同，安顺光伏电站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我们对泉为电力公司预付普定联鑫能源公司保证金 4,500.00 万元，及预付

安顺联鑫能源公司启动资金 4,000.00 万元，以及预收普定联鑫能源公司

71,830,568.35 元款项实施了函证程序，检查了相关合同、付款单据以及安顺光



伏电站项目招投标文件等相关资料，仍对上述预付款项、预收款项的商业合理性

及可回收性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3、持续经营能力

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 所述，泉为科技公司 2025 年度合并报表归母净利润

亏损 22,229.59 万元，2022 年至 2025 年连续四年扣非净利润为负。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泉为科技公司（含子公司）由于诉讼事项导致公司多个账户被冻

结；多处房产、厂房及土地等资产被查封，其中：被查封、冻结货币资金金额

576.23 万元；被查封房产、厂房及土地等资产账面价值 40,835.93 万元。且部

分生产线停工停产，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货币

资金余额 590.65 万元，其中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09 万元，公司持有可随

时用于支付的货币资金短缺。且部分生产线停工停产，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和财

务风险。

2026 年 1 月 29 日，债权人青岛泰上青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东莞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对泉为科技公司进行重整，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泉为科技公司尚未

收到法院受理泉为科技公司重整及预重整的受理文书，泉为科技公司能否进入重

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事项或情形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泉为科技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疑虑

的重大不确定性。泉为科技公司已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了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惑的主要事项和部分应对措施，但化解债务和复工复产的进度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泉为科技公司管理层未能充分披露消除上述持续经营能力重大

不确定性的切实措施。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中瑞诚依据相关情况，严格按照谨慎性的原则，为公司 2025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财务状况，充分揭示了公

司面临的风险。公司董事会予以理解和认可。

董事会高度重视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将采取

切实可行的措施，努力消除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尤



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消除该事项及影响的具体措施

1、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证治理制度要求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完善内

部控制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部门的监督职能；持续加强内

部控制建设，优化内部控制流程，消除隐患，控制风险，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2、公司将加强员工内部控制培训，提高员工的风险意识，同时加强各事业

部向公司管理层汇报业务经营情况及风险事项的管控要求，确保管理层能够及时、

全面掌握经营动态与潜在风险，保障公司稳健运营。

3、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市场动态，持续优化公司的经营策略和业务模式，

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特此说明。

广东泉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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